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424委員會議紀錄

日期：101年3月19日
地點：本會610會議室

出席：尹啟銘             薛承泰        陳振川（吳國安代）           彭淮南（嚴宗大代）           劉憶如（徐仁輝代）   

施顏祥（陳怡鈴代）           毛治國（陳建宇代）

陳保基（黃有才代）           林益世（陳德新代）
石素梅（鹿篤瑾代）           王如玄（李來希代）           陳裕璋（蔡宗榮代）           胡仲英(公出) 單驥(出國)
黃萬翔 

一、本會第1423委員會議紀錄，報請　公鑒。

結論：備查。
二、「『中國大陸2030』報告及對台灣的啟示與因應」ㄧ           案，報請  公鑒。
結論：

(一) 洽悉。
(二) 「中國大陸2030」案相關報告，顯示中國大陸將致力經   濟轉型與結構改革，考量兩岸經貿關係密切，加以中國大陸已躍居全球第2大經濟體，請相關機關密切注意並及早因應。

(三) 借鏡本案中國大陸勞動力成長率將於2016-2020年呈現負成長趨勢，台灣人口紅利亦將於2020年結束，請相關部會應力求提升勞動參與率，並強化學訓用落差之縮減，以掌握台灣人口紅利之黃金十年。

(四)本案請參酌出席委員意見修正後，送相關機關參考。
三、行政院交議，交通部「基隆港西岸客運專區港務大樓興建工程」修正計畫一案，提請  討論。

結論：

(一)交通部為提升基隆港服務品質，將原散布於港區內各處之老舊辦公廳舍集中規劃興建港務大樓，並因應兩岸直航後客貨輪及國際郵輪停泊需求，興建海運客貨中心，以提供完整之港務聯合服務窗口，爰提報本修正計畫。經調整計畫期程為99年1月至106年3月，調整計畫經費為62.39億元，所增加之27.58億元，全數由港務公司營業基金支應，原則予以支持。
(二)鑒於基隆港為國家重要門戶，本案之規劃設計應以形塑地標式建築為目標，並為考量配合經貿自由化與經貿專區設置之可行性，建請交通部於半年內就「基隆火車站暨西二西三碼頭都市更新案」及東西兩岸碼頭土地整合分析規劃，研提「基隆港區整體發展計畫」報核，以發揮整體土地使用效益，重塑港都發展契機及國家新門戶意象。
(三)本案同意交通部擬議，修正案名為「基隆港區整體發展計畫—基隆港西岸客運專區港務大樓興建工程計畫」。
(四)本案涉及辦公室空間面積需求與調配部分，請依行政院相關規定覈實計算；既有辦公廳舍之處理部分，亦請儘速統籌規劃妥為因應。
(五)有關基隆市政府提報之「基隆環港區整體規劃暨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計畫」推動進度一案，另請內政部寬籌經費予以協助。
(散會：下午4時35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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